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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方案的 

专项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鞍山

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七彩化学”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经查阅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及相关决议（以下简称“本次调整”、“本次发行方案

调整”），现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事宜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关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因公司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对非公开发行方案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因战略投资者终止认购，

2020年 8月 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公司 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具体履行的审批程序及

股东大会授权情况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董事会通过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有关的决议 

公司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发行对象包括控股股东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和实际控制人徐惠祥，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为此，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次方案调整出具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简称“本次

董事会”）审议了与本次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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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关于修订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等议案。 

关联董事徐惠祥先生、段文勇先生在本次董事会上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

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0年 8月 2日发表了《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方案调

整切实可行，本次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调整事项符合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20 年 8 月 3 日，公司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关于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修订稿）》、《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鞍山七彩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张朝益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

之终止协议的公告》、《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的公告（二次修订稿）》等进行了公告。 

（二）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有关事宜的授权 

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1、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及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

量、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终止发行、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等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事宜；……；5、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金额、具体投资安排等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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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本次董事会修订本次发行相关议案所涉及事项均在股东大会授权

范围之内。 

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发行对象、认购股数上限和认购金额上限 

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主要为发行对象张朝益退出认购，其所认购的股份数量和

认购资金相应减少，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惠祥、控股股东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认购金额、认购股数保持不变，因此发行方案调整后，本次发行的发行数

量、募集资金会相应减少。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惠祥、控股股东鞍山惠

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张朝益，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

股票，前述 3名发行对象及其认购金额上限、认购数量上限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金额上限（元） 拟认购股数上限（股） 

1 徐惠祥  444,398,400   37,033,200  

2 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8,132,800   12,344,400  

3 张朝益  98,755,200   8,229,600  

合计  691,286,400   57,607,200  

调整后： 

原发行对象张朝益退出本次认购，相应减少其所认购的股份数量及认购资金，

实际控制人徐惠祥和控股股东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数量及认购金额

保持不变，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前述 2名发行

对象及其认购金额上限、认购数量上限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金额上限（元） 拟认购股数上限（股） 

1 徐惠祥 444,398,400 37,033,200 

2 鞍山惠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8,132,800 12,344,400 

合计 592,531,200 49,377,600 

（二）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投资总额保持不变，由于发行对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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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减少其认购股数和认购资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减少 9,875.52 万元，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的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从

37,128.64 万元降至 27,253.12 万元，即相应减少 9,875.52 万元，其他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其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保持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69,128.64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高色牢度高光牢度有机颜料及其

中间体清洁生产一期项目 
22,000.00 22,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8,000.00 37,128.64 

3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 10,000.00 

合计 70,000.00 69,128.64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的需要，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

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

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59,253.12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预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高色牢度高光牢度有机颜料及其

中间体清洁生产一期项目 
22,000.00 22,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8,000.00 27,253.12 

3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0 10,000.00 

合计 70,000.00 59,253.12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的需要，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

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

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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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上述调整外，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三、对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调整发行方案主要包括发行对象减少，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数量相

应调减，系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资本市场发展形势而对发行方案所进行

的调整，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审核问答》的相关要求，不构成本次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  

2、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中关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调整，系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其投资总额的情况下，调减“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的金

额，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中发行对象减少，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数量相应调减，

调减“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该等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均在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

的授权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的决议程序和表决内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

整履行了所需的决策程序，调整后的发行方案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及中国证

监会核准注册。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七彩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不构成本次非公

开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变更内容合法、合规。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决策内容及过程合法、合规，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所涉内容符合《公司法》、《创业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则的规定，且不构成重大变化，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不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 A股股票。公司调整后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尚需经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审核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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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方案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张新杨             霍凌云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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